
超员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发
生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3月8日上午7时
55分，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磴口县大队
在辖区黄河街与贺兰路十字路口附近开展交通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时，发现一辆小型汽车
疑似超员，便示意该车靠边停车接受检查。经

查，该小型汽车核载7人，实载8人，超员1人。
据该车驾驶人甘某某交代，车内搭乘人员

均为农民工。当天，为了节约时间，甘某某抱着
侥幸心理，让所有工人挤上了车，他认为只需跑
一趟就能完成工作。不料路途中被民警当场查
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第五十九条第三项的
相关规定，磴口县交管大队对该驾驶人作出了
罚款100元的处罚决定，并让驾驶人将超员工
人进行安全转运。

交警提示：超员载客，对车辆来说易发生
失控，超出的人员因为没有安全装置的保护，一
旦发生交通事故，会面临严重的人身伤害。对
于其他道路交通参与者来说，超载车辆是一个
移动的“安全隐患”。乘车人员“超”一个，生命
安全“降”一格。 （何瑞玲 孙文杰）

情侣吵架，本来是小事，没想到竟因为
抢夺车辆动起手来，双方要报警评理，从而牵
涉出一起无证酒驾的交通违法行为。

4月11日22时32分，呼和浩特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新城区大队接到报警称，有人酒后
驾驶机动车。驾驶人白某酒后驾驶蒙A牌照
的白色小型轿车被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派出

所民警控制。接警后，新城区交管大队民警
随即赶往派出所。

民警在对白某进一步询问中得知，白某
与该车的女车主为情侣关系，二人因感情纠
纷发生争执。4月11日，白某饮酒后去找女
友理论。争执中，白某将其女友的车抢夺后
一路“狂飙”至武川县。期间，白某的女友趁

机将自己的定位发送给家人，其家人连忙报
警，武川县警方及时控制住该车辆并将案件
转至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成吉思汗大街派出
所。随后，该女子家人再次报警称白某涉嫌
酒驾。

经新城区交管大队民警调查，白某因为
醉酒驾驶已经被吊销驾照，此次涉嫌无证驾

驶。对白某的血液检测结果显示为 26mg/
100ml，白某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目前，该案件在进一步处理中。
交警提示：警方劝诫广大司机朋友，小

酌怡情，但千万不可酒驾醉驾。否则，最终伤
害的可能不止是你自己，还会危及其他交通
参与者的生命安全。 （邢艳秋）

感情纠纷来报案 竟扯出无证酒驾

私自加装强光灯
罚款记分没商量

机动车出厂时有它本身的安全技术标
准，而这名驾驶人却要自己私自安装灯具，结
果因为妨碍安全行车被交警依法处罚。

4月13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临河区大队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辆大货车
的前车牌上方加装了灯具，在灯具发出的强
光作用下，整个号牌变为一片白色，连轮廓也
看不清。而且从采集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加
装灯具的照度与车辆行车大灯照度不相上
下，对行车安全造成了影响，该驾驶人另外存
在通过此方法干扰电子设备信息采集的嫌
疑。

民警根据该车辆的特征，连续追踪比
对，终于在辖区 110 国道一处电子设备处找
到该车比较清楚的一张照片。虽然该车的车
牌上半部分被灯具遮挡，民警通过仔细辨别
终于查清了该车的车牌号。获得车牌信息
后，民警迅速联系了车主及驾驶人，说明了车
辆违法情况。驾驶人张某也承认了违法事
实，并愿意接受处罚。

民警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驾驶人张
某处以驾驶证记 9 分，并罚款 200 元的处
罚。与此同时，民警还对该驾驶人进行了
安全教育。

交警提示：号牌上安装灯具会影响他人
视线，甚至会让人短时间致盲，形成安全隐
患。同时，加装灯具会改变车辆原有的电气
线路，增加车辆电气故障的可能性，甚至会引
发车辆自燃。

（孙玉宝）

任性女子醉驾被查
面临严惩悔之已晚

近日，巴彦淖尔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临河
区大队民警在辖区五一街太阳城路段开展夜
查酒驾醉驾统一行动时，一辆银灰色的小型
轿车形迹可疑，民警立即上前对其进行拦截，
不料车窗一开，民警便闻到一股浓烈的酒味
儿。经询问，这名女性驾驶人承认自己喝了
半瓶啤酒，但在民警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含
量检测时，该驾驶人却怎么也不配合，一会儿
接打电话，一会儿假吹气，民警耐心的演示，
可她依旧无法正常接受检测。

无奈之下，民警只能对其采取强制措
施，将该驾驶人带至临河区人民医院进行血
样采集。即使这样，该驾驶人依然找各种理
由拖延时间，几经周折后，终于成功对该驾驶
人进行了血样采集。检测结果显示，该驾驶
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155.33毫克，
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很显然，该驾驶人之前
说的只喝了半瓶啤酒的谎言不攻自破。

该驾驶人酒醒后前往临河区交管大队
接受处理时，民警对其酒驾当天的违法行为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该驾驶人对自己的
行为后悔不已，但事已至此，等待她的只能是
法律的制裁。

目前，该案件正在办理中。
交警提示：交管部门已经无数次强调，

酒后驾驶要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但仍有人
抱有侥幸心理，无视法律，任性而为，当面临
法律着惩处时，一切后悔都是迟到的醒悟。

（刘子菁）

乘车人员“超”一个 生命安全“降”一格

开车打盹酿事故 警方认定负全责

日前，乌兰察布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丰镇
市大队处理了一起电动自行车闯红灯引发
的交通事故。

3 月 13 日 12 时 22 分，在乌兰察布丰镇
市迎宾大街与浑源夭路交叉路口，一辆电动
自行车闯红灯与正常通过路口的一辆小型
汽车相撞，路面监控记录下了这惊险一幕。

从公共监控视频画面中可以看到，该小

轿车由东向西按照绿灯指示行驶至路口时，
左侧突然窜出一辆电动车，两车撞了个正
着，事故导致两车不同程度受损，电动车驾
驶人受轻伤。

交警通过现场勘查和查看公共监控视
频后认定，连某驾驶电动车闯红灯是导致此
次事故的原因，负全部责任，不仅要承担自
己的医药费用，还要赔偿受损小轿车的修理

费用。
电动车驾驶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车
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遇有交通
警察现场指挥时，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
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
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之规定。

（宋国鑫 施亚琴）

闯红灯引发事故 受伤还得担全责

4月10日21时46分，呼伦贝尔市公安局
交管支队阿荣旗大队民警在新发乡圣水村村
路上执勤巡逻时，发现对面驶来的轻型栏板货
车停在路中间，驾驶人下车后向西奔跑。

执勤民警立刻追寻该车驾驶人，在距离
路口500米处，民警发现了驾驶人卞某，靠近
时闻到其身上有一股浓烈的酒味。民警将
卞某带回车辆附近时，他试图第二次逃跑，

但是没有成功。
坐在副驾位置上的妻子见丈夫被带回，

就开始大声哭闹：“抓我们干啥？”并撕扯执
勤民警的衣服。执勤民警当即表示阻碍执
法后果严重，二人这才配合执勤民警，将卞
某带回执法办案中队。

经呼气式酒精检测，驾驶人卞某体内的
酒精含量为 148mg/100ml。随后，民警将其

带到阿荣旗人民医院依法抽取血液，卞某血
液中乙醇含量为162.43mg/100ml，已经达到
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到检察院，等待
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交警提示：醉酒后驾驶不仅是危险行
为，更是犯罪行为，不要怀着侥幸心理妄想
逃脱惩罚。 （孙洋）

丈夫醉驾欲逃跑 妻子哭闹后悔迟

当前正值春夏交替之际，不少人总感
觉睡不醒。若是开车碰到这种情况，那可
是“真要命”。近日，赤峰市元宝山区就发
生了一起因为开车打盹儿导致的交通事
故。

4月3日3时10分，李某驾驶一辆小
型轿车沿内环北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向阳
市场南侧路段时，与道路南侧垃圾箱及
树木相撞，造成车辆、垃圾箱及树木受
损，乘车人员张某、李某某受伤的交通
事故。

经民警调查，李某驾驶机动车在
道路上行驶时，因为打了个盹儿，致使
车辆偏离道路，撞上了路边的垃圾箱和
树木。

交管部门认定：当事人李某驾驶机动
车在道路上行驶时打盹儿，未确保安全，
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机动
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
驾驶。”当事人李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
任。

交警提示：驾驶人在出行前要保证充

足的睡眠，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行车过程
中如有犯困、想打盹儿的情况，应及时在
路边、服务区或收费站进行休整。同时，

驾驶人要避免长时间驾车行驶，以免疲劳
驾驶导致交通事故发生。

（崔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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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 日 23 时 ，兴 安 盟 公 安 局 交 管
支队科尔沁右翼中旗大队哈日中队执勤
民警结束夜查行动后，驾车行驶至哈日
诺尔收费站时，发现一辆白色皮卡车行
车状态异常。该驾驶人看到警车后，连
忙将机动车停在角落，并熄火下车想佯
装路人走开。民警觉得这名驾驶人可能
存在交通违法行为，迅速上前询问：“你

在干什么呢，车是你开过来的吧？”该驾
驶人承认车辆是他自己驾驶的。民警对
其进行了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
140mg/100ml，后 经 司 法 鉴 定 所 鉴 定 ，驾
驶 人 温 某 某 血 液 中 乙 醇 含 量 为
125.31mg/100ml，属 于 醉 酒 驾 驶 机 动 车 ，
涉嫌危险驾驶罪。

目前，该案已移交司法部门处理。

交警提示：酒后勿要存侥幸心理开
车。因为酒精的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
都会降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
方向盘；另外，酒后的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
也会降低，甚至会有视觉障碍。饮酒不开
车，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对他
人的安全负责。

（王铁源）

佯装路人躲检查 醉驾被查负刑责

事故现场事故现场。。


